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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準備書狀 

案號：110 年度國審訴字第 1號 

被告     林國元    住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32 巷 2 弄 2 號 

指定辯護人  張世明律師 

            陳怡君律師   

為就 鈞院 110 年度國審訴字第 1號傷害致人於死罪案件，提出

答辯事： 

壹、 辯護要旨： 

一、 被告林國元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110 年度偵字第

66666 號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、犯刑法第 277 條第 2 項前

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之罪嫌，被告否認犯罪。 

二、 就被訴之事實，被告承認犯刑法第 276 條之過失致人

於死罪，懇請 鈞院變更起訴法條，並斟酌刑法第 57

條及 59條從輕量刑。 

貳、 答辯意旨： 

被告行為之初即無傷害之故意，縱因無意間與被害人楊國啟

有所接觸而使楊國啟重心不穩跌倒，應僅涉及過失致人於死

罪： 

一、 按傷害致人於死罪與過失致人於死罪間之區別，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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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開始的行為是否有傷害人之故意作為判斷。傷害致

人於死罪本意在於傷害，而衍生死亡之加重結果；過

失致人於死罪則沒有傷害之本意，只是單純因為疏忽

或懈怠，而產生死亡之結果（最高法院 72年度台上字

第 4249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二、 被告行為時的客觀行為態樣及其主觀上的認知，都沒

有要傷害楊國啟之故意，本件應為「過失致人於死」

案件，又被告對於楊國啟之死亡結果深感遺憾，對

此，被告已與告訴人楊淑江達成和解，請求 鈞院從輕

量刑。 

三、 本案起因為被告認為吳孟倫在其提告訴外人王吉凡傷

害的案件當中，基於與王吉凡之間的情誼而為不實陳

述，被告認為吳孟倫有作偽證的疑慮，於是想與吳孟

倫面對面詳談以瞭解情況，但吳孟倫均避不見面。案

發當天也就是民國 110 年 1月 27 日 15 時許，被告在

吳孟倫家（即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70 巷 1號，

以下相同）外面，希望吳孟倫能出來與被告洽談，然

而吳孟倫仍舊閃躲被告、不願出面，被告遂在吳孟倫

家門外直接呼籲吳孟倫不要逃避等語，可能因未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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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量致他人誤會被告在叫罵，而遭吳孟倫之朋友報請

警方到場處理，並陪同被告返回家中。 

四、 嗣後，被告希望能盡快解決與吳孟倫之間的問題，便

於同日 18時許再度來到吳孟倫住家外，再度要求吳孟

倫能夠和他當面細談，但因被告嗓門較大，引來了狗

對著被告吠叫，同時間，正與彭宇軒下棋之楊國啟上

前關切，被告覺得今天一整天都不順利，也因為被告

怕狗，狗擋在路邊被告無法前進，於是叫楊國啟過來

把狗喊走，楊國啟走了過來，並要被告不要吵鬧快點

離開，並阻擋被告的動線，但被告覺得今天就是要找

到吳孟倫，於是執意往前進，因而與不小心與楊國啟

發生碰撞，並致楊國啟跌倒、撞擊後腦而傷重不治死

亡。 

五、 被告林國元對於楊國啟因其過失行為而不幸逝世，深

感懊悔，並且誠摯向告訴人楊淑江表達歉意，而經過

被告與告訴人之懇談，被告已求得告訴人之原諒，且

其以無限寬容宥恕被告而願無償與被告達成和解（被

證一：和解書），是懇請 鈞院將被告坦承犯過失致人

於死罪犯行，及取得告訴人之原諒乙情，衡量刑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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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 條及第 59 條，作為從輕量刑之依據。 

參、 爭執與不爭執事項： 

一、 本件就犯罪事實及法律部分不爭執之事項： 

(一) 被告前因故對吳孟倫不滿，於案發當天稍早前即

一度酒後前往現場對吳孟倫大叫，經他人報警，

警方到現場請被告離開。 

(二) 被告於 110 年 1月 27 日傍晚 6時 15 分許，再度

出現在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70 巷號吳孟倫

住處附近之同巷 8 號楊國啟住處前，並朝吳孟倫

住處方向大聲叫罵，楊國啟在其住處見狀後，上

前勸阻被告。 

(三) 楊國啟為年邁老人（36 年 2 月 7 日生），曾有輕

微中風，其餘身體狀況正常。 

(四) 被告明知楊國啟為年邁老人，客觀上能預見以手

猛推楊國啟，可能使楊國啟因重心不穩摔倒在

地，致頭部嚴重受傷而造成死亡結果。 

(五) 被告主觀上並未預見會發生死亡之結果。 

(六) 楊國啟於案發時跌倒，頭部直接撞擊地面而受有

顱骨骨折、顱內出血併皮質挫傷等傷害，經送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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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救後，仍因上開傷勢倒致腦水腫併腦疝形成，

於翌日凌晨 3時 18 分宣告不治。 

二、 事實及法律部分之爭執事項： 

(一) 被告案發時是基於普通傷害之故意，徒手從楊國

啟之正面胸部位置(左肩附近)猛推一下，還是不

小心碰到楊國啟兼以路面不平，而導致楊國啟重

心不穩仰倒在地，頭部直接撞擊地面致死？ 

(二) 被告係成立刑法第 277 條第 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

於死罪，或同法第 276 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？ 

三、量刑部分爭執事項： 

被告於成立刑法第 277 條第 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

罪時，如果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是否得依刑法第 59 條

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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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聲請調查證據部份： 

（一） 不爭執事項部分-就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表示意見 

編號 待證事實 檢察官聲請調查

之證據(僅限於不

爭執事項之內容 

辯護人意見 

 1 
被告前因故對吳孟倫不 

滿，於案發當天稍早前即 

一度酒後前往現場對吳孟 

倫大叫，經他人報警，警 

方到場請林國元離開。 

(1)被告 110 年 1

月 28 日偵訊筆

錄。  

(2)吳孟倫 110 年

1 月 28 日 警

詢筆錄。 

(3)吳孟倫 110 年

2 月 21 日 偵

訊筆錄。 

(4)楊宗念 110 年

1 月 28 日 偵

訊筆錄。  

(5)警員高昇偉

110 年 1 月 

28 日職務報

告。 

對左列證據之證 

據能力及調查必

要性均不爭執。 

 2 
被告於 110 年 1 月 27 日傍

晚 6 點多，再度出現在嘉義 

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70 巷

1 號吳孟倫住處附近之 同巷

8 號楊國啟住處前， 朝吳孟

倫住處方向大聲叫罵，楊國

啟在其住處見狀 後，上前

勸阻被告。 

(1)彭宇軒 110 年

1 月 27 日 警

詢筆錄。  

(2)彭宇軒 110 年

1 月 28 日偵

訊筆錄。 

對左列證據之證 

據能力及調查必

要性均不爭執。 

 3 
楊國啟是年邁老人（36 年 2

月 7 日生），曾有輕微中 

風，其餘身體狀況正常。 

(1)楊國啟之個人

戶籍資料。 

(2)楊宗念 110 年

1 月 28 日 警

詢筆錄。 

(3)楊淑江 110 年

1 月 28 日偵

對左列證據之證 

據能力及調查必

要性均不爭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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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筆錄。 

 4 
被告明知楊國啟是年邁老 

人，客觀上能預見以手猛 

推楊國啟，可能使楊國啟 

因重心不穩摔倒在地，致 

頭部嚴重受傷而造成死亡 

結果。 

(1)被告 110 年 1

月 28 日羈押

審理筆錄。 

(2)被告之個人戶

籍資料。 

對左列證據之證 

據能力及調查必

要性均不爭執。 

 5 
楊國啟於案發時跌倒，頭 

部直接撞擊地面而受有顱 

骨骨折、顱內出血併皮質 

挫傷等傷害，經送醫急救 

後，仍因上開傷勢導致腦 

水腫併腦疝形成，宣告不 

治。 

(1)衛生福利部嘉

義醫院 110 年

1 月 27 日診斷

證明書。  

(2)嘉義醫院 110

年 1 月 28 日

診斷證明書。  

(3)相驗及解剖照

片。  

(4)法醫解剖鑑定 

報告書。  

(5)本署相驗屍 

體證明書。 

對左列證據之證 

據能力及調查必

要性均不爭執。 

 6 
瞭解案發現場之環境狀況。 (1)民雄分局北斗

派出所 處理

刑案照片。  

(2)警員高昇偉

110 年 1 月 

28 日職務報

告所附之現場

圖 

對左列證據之證 

據能力及調查必

要性均不爭執。 

 

（二） 就爭執事項部分 

1.就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表示意見 

編號 待證事實 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辯護人意見 

1 
被告案發時是基於普通

傷害之故意，徒手從楊

國啟之正面胸部位置(左

(1)聲請傳喚彭宇軒

（國民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 Q122742912；

對左列證據之證 

據能力及調查必

要性均不爭執。 



8 
 

肩附近)猛推一下，還是

不小心碰到楊國啟兼以

路面不平，而導致楊國

啟重心不 穩仰倒在地，

頭部直接撞擊地面致

死？ 

68 年 4 月 13 日生；

住嘉義縣民雄鄉建國

路二段 32 巷 2 弄 2

號）到庭作證，預 

期檢察官主問時間：

30 分鐘。 

2 
關於被告之科刑(包括是

否酌量減輕其刑) 

(1) 刑案資料查註記錄

表。 

(2)傷害致人於死罪之

司法院量刑資訊系統

表。 

對左列證據之證 

據能力及調查必

要性均不爭執。 

2.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

編號 待證事實 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 

1 
被告案發時是基於普通傷

害之故意，徒手從楊國啟

之正面胸部位置(左肩附

近)猛推一下，還是不小

心碰到楊國啟兼以路面不 

平，而導致楊國啟重心不 

穩仰倒在地，頭部直接撞 

擊地面致死？ 

(1)就檢察官聲請傳喚

證人彭宇軒到庭作

證部分，辯護人聲

請反詰問，預期時

間：30 分鐘。 

 

2 
關於被告之科刑(包括是

否酌量減輕其刑) 

(1)與告訴人的和解書

(被證一)。 

(2)聲請傳喚證人楊淑

江(國民身分證統一

編號:A196181075；

住高雄市前鎮區瑞

昌里 4鄰崗山東街

193 巷 10 號)到庭作

證，預期辯護人主

詰問時間 30 分鐘。  

(3)司法院類似判決刑

度資訊檢索系統，刑

法第 276 條過失致人

於死罪之查詢結果

（被證二）。 

(4)刑法第 276 條過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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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人於死罪新舊法

對照及立法理由

（被證三）。 

 

肆、 關於候選國民法官詢問事項： 

一、 您認為刑法最主要的目的及功能是什麼？ 

□ 警惕大眾不要犯罪(預防犯罪) 

□ 處罰或矯正被告，讓被告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

□ 給被害人彌補及交代 

二、 當媒體引用刑事判決做為報導社會新聞之素材，並指

述司法不公時，您的反應為何？ 

□ 相信媒體所報導之內容 

□ 自行搜尋新聞引用之判決，進行全面瞭解後再下定

論 

三、 您或您的親友是否曾經因為他人的故意（例如：毆

打、持武器攻擊）或者過失（例如：車禍）而受到傷

害？若有，請簡述過程。 

四、 您周遭是否有人曾涉及刑事案件而有前科紀錄？如

有，您對他的觀感是否會因此改變？若沒有，您對於

有前科的人的想法跟觀感如何？會害怕和這樣的人接

觸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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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您是否認為曾經犯罪過的人，再度犯罪的機率很高？

請簡述原因。 

被證一：和解書影本乙份。 

被證二：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人於死罪之司法院類似判決刑度 

        資訊檢索系統查詢結果。 

被證三：過失致人於死罪新舊法對照及立法理由 

此    致 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刑事庭 公鑒 

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1 日 

具  狀  人：林國元 

選任辯護人：張世明律師 

            陳怡君律師 


